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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願公告

終止諒解備忘錄

茲提述達豐設備服務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，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「本集團」）日
期為2021年12月6日的公告（「諒解備忘錄公告」），內容有關本公司與IFS Capital 
Limited（「IFS」，與本公司合稱「訂約方」）建議成立一間合營公司（「合營公司」）
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提供塔式起重機融資服務，故訂立無法律約束力的諒解備
忘錄（「諒解備忘錄」）。除本公告另有界定外，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諒解備忘錄公
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

於本公告日期，訂約方仍未訂立任何具法律約束力的協議以成立合營公司。

本公司與對方已同意終止諒解備忘錄，並已停止商議相關潛在交易。本公司董
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認為，根據本集團目前的業務計劃，終止相關交易是適當的決
定，但仍期待於未來有機會合作營商。董事會認為，終止諒解備忘錄對本集團
目前的業務經營及財務狀況不會造成重大不利影響。

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。

承董事會命
達豐設備服務有限公司
主席兼非執行董事

黃山忠

香港，2022年6月29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邱國燊先生及林翰威先生；非執行董事黃山忠先生、
孫兆林先生、劉鑫先生及郭金君先生；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尹金濤先生、黃兆仁博士及潘宜
珊女士。


